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实施方案

为了推动校园足球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实施方案活动的开展，经国家

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相关部门研究，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增强学生体质，培养青少年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为宗旨，通过

广泛开展校园足球活动，建立和完善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级足球联赛，在

青少年学生中普及足球知识和技能，形成校园足球文化，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特

长突出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

二、工作方针

各级体育、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机构要从全局的高度通力合作，充分发挥各

自的资源优势，积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创造必要条件，共同为校园足球活

动的开展提供保障。

三、组织机构

（一）成立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

为了加强校园足球工作的领导，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联合成立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组长：冯建中（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陈小娅（教育部副部长）

副组长： 盛志国（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

杨贵仁（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

郭建军（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副司长）

南 勇（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杨立国（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秘书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 薛 立（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办公室副主任：黄 金（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青少年体育处）

王龙龙（教育部体卫艺司）

刘 宏 （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竞赛部）

冯剑明（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朱和元（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陆 煜（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国足球协会。

地址：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东玖大厦 A座 701 室

邮编：100061

电话：010-59291026 传真：010-59291027

联系人：冯剑明 陆煜

（二）各省、区、市体育、教育行政部门要成立相应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

领导小组，设立办事机构，制定工作计划，并于 4月 28 日前报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职责分工



（一）各地体育部门负责竞赛组织，专业技术训练与指导。

（二）各地方教育部门负责师资培训，利用体育课、课外活动时间和节假日，

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校园足球活动和比赛；负责组队参加小学、初中、高中

和大学四级足球联赛；负责参赛运动员的学籍及注册管理；负责制定校园足球教

学大纲和教材。体育部门要给予密切配合。

（三）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和教育部学生体育联合秘书处负责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活动的组织、协调和落实。

五、校园足球四级联赛组织方案

（一）小学和初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各选择不少于 60 所小学和 30

所初中；13 个中国足球协会市级会员协会城市（武汉、成都、沈阳、大连、长

春、青岛、深圳、西安、南京、延边、广州、厦门、昆明）和淄博市（足球发源

地）各选择不少于 30 所小学和 16 所初中；22 省和 5 个自治区（河北、山东、

山西、河南、辽宁、湖北、吉林、湖南、黑龙江、广东、江苏、海南、浙江、四

川、安徽、贵州、福建、云南、江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广西、

内蒙古、西藏）各推荐一个城市选择不少于 30 所小学和 16 所初中；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选择 30 所小学和 16 所初中。

（二）高中和大学：在现有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组织的全国高中

联赛和全国大学联赛基础上，补充完善。

六、小学和初中选择开展学校的基本条件

（一）优先考虑足球传统学校；

（二）具备足球教学、训练、比赛场地条件的学校；

（三）有多年开展学校足球活动基础的学校。

七、对开展学校的要求

（一）必须由主管校长负责学校足球工作，并设立专门机构；

（二）必须完善专门开展足球活动的场地条件；

（三）要求组织足球训练的教师（教练）参加相关培训；

（四）学校体育课应加大足球教学在教学内容中的比例，在校学生每周应有

不少于 2小时足球活动时间，保证全校不少于 50%的学生参加足球活动。

（五）学校必须组织校内班级间和年级间比赛。

八、经费管理

（一）经费来源

1.国家体育总局从体育彩票公益金中拨出专款；

2.各地原则上按不少于 1：1的比例匹配相应的资金；

3.通过多渠道开发的市场资源；

4.企业和社会团体的资助。

（二）经费管理

1.建立独立的账目，确保专款专用。

2.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和审计规定。

（三）经费用途

用于赛事组织、器材和装备购置、教练（教师）和裁判员的培训、扶持基层

单位场地建设、宣传推广、办事机构工作运行、评估和奖励等。

九、协作和鼓励措施

（一）积极与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和社团协作，共同推动校园足球活动开展，

丰富活动内容和组织形式。



（二）鼓励在指定开展学校数量的基础上，酌情扩大规模。

（三）对非布局的城市开展校园足球活动成绩突出的，同样给予相应奖励和

表彰。

（四）鼓励政策

1.凡参加校园足球活动教师培训班的体育教师，经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培训

证书，并按相应学时计入教师继续教育学时。

2.获得亚足联和中国足协颁发的 A、B、C、D 级足球教练员证书的教师，在

评定职称时可作为重要条件之一。

3.各级体育部门要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纳入体育竞赛等级运

动员评定计划。

（五）奖励政策

为了鼓励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的积极性，针对足球活动开展的状况进行年度评

估，建立奖励办法。采取挂牌、命名、表彰及物质奖励等多种方式，对于贡献突

出的体育、教育部门和相关人员给予奖励。

十、本实施方案配套文件由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办公室适时下发。


